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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

研究生指导教师 2025年度考核工作细则 

按照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（2025 年修

订）》要求，为做好研究生指导教师 2025 年度考核工作，特制定本

工作细则。 

一、 考核对象 

所有校内在编在岗的研究生导师均应参加考核工作。 

校外兼职研究生导师由学院参照本细则组织考核。 

在多个学院指导研究生的导师须参加所有相关学院的考核（考核

结果由人事关系所在学院录入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）。 

二、 考核程序 

（一）导师个人申请 

本次导师考核，校内研究生导师继续使用“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”

（以下简称系统）进行个人申请，请校内研究生导师按照《导师考核

功能系统操作指南（导师版）》（附件 2）进行操作，为减少填表操

作，系统对已有数据做了关联，请核对修改并确认无误后在系统中提

交。 

请各学院教学秘书，按照系统内提交的考核名单核对导师的科研

项目和成果（2023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）（成果单可

由科研秘书从科研系统直接导出）。 

校外兼职导师应填写和提交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外兼职导师考

核备案表》（附件 3）。 

（二）学院组织审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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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应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与招生领导小组联席会议，逐一审

核 2025 年度导师立德树人情况、导师履职情况，会议还应按不超过

导师总数 10%的比例评选出 2025年度考核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。 

（三）研究生院备案 

请各学院在审核后，将考核结果维护至系统中，具体操作方法见

《导师考核功能系统操作指南（教秘版）》（附件 4）。将《导师考

核汇总表》（系统导出）、《校外兼职导师考核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）

报研究生院备案。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外兼职导师考核备案表》（附

件 3）由学院负责存档备查。 

三、 考核内容与考核结果 

考核导师履行岗位职责、完成岗位任务、培养质量、指导能力（含

导师的学术水平或实务工作经历）等情况，考核等级分为“优秀”、

“良好”、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。考核要求按照《首都经济贸易大

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（2025 年修订）》（附件 6）执行。 

四、 其他 

对考核有异议的，由本人书面申请，提交到学院或学校的相关部

门, 学院或学校的相关部门根据各自的权限，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、

复议，有重大异议的应以会议表决的方式进行复议。复议结果为最终

结果。对违反纪律和材料作假的单位和人员，学校将予以严肃处理。 

五、 本工作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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